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

现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草案）》（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有关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背景和依据

为全面贯彻落实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市农业农村局结合保山实际，牵头起草了《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送审稿）》。

《实施意见》起草过程中，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专班负责起草工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并征求了各县（市、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市直及驻保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省委有关上位文件精神，提出2026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和举措，确保“十五五”农业农村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一是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聚焦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明确稳定粮油生产、提升重要农产品供给、强化耕地保护、提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5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二是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重点在落实常态化帮扶政策、精准做实常态化帮扶、提升产业就业帮扶、接续开展分层分类帮扶4个方面发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兜牢民生底线，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三是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紧盯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明确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就业创业、落细强农惠农政策、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优化农民收入调查服务5个方面的措施，答好“群众增收新五问”，力争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四是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提档升级。围绕建设特色农业强市目标，明确扶优培强特色重点产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提升产品加工和品牌培育、丰富乡村新产业新业态5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措施，持续打造“1＋10＋2＋N”产业体系，力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3.2%以上。

五是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化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抓好优化乡村国土空间格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6个方面的任务，努力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

六是健全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坚持以改革增动力、促发展，明确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加强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推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4个方面的措施，强化乡村发展保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七是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全面提高党领导“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

三、改革创新及其依据

《实施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有关“三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毫不松懈抓好粮食安全、接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做强做优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等重点任务，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

四、主要数据指标来源

《实施意见》主要数据指标来源于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市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农业农村发展年度预期目标任务，以及省级下达的相关年度目标任务，并充分征求了各县 （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

五、征求意见情况

形成《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后，于2月24日书面征求了5个县（市、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43个市直及驻保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3月4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书面征求了五县（市、区）、57个市直及驻保单位的意见建议。累计收到13个单位反馈的17条修改建议，其他单位均反馈无修改意见，建议全部吸收采纳。



